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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約概論(四)曠野的流浪 

【閱讀經文】民數記、申命記 

神呼召以色列民不僅是出埃及，更是要進入應許得為業的迦南地。進迦南地必須

面對許多試驗患難，戰勝許多仇敵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第二年，神就帶領他們到

迦南地，但他們因著不信，以致不能進入。神要他們在曠野繞行 40年，直等到

舊的一代死在曠野，新的一代才能進去。民數記敘述以色列人在曠野流浪，被神

試驗、引導，和保護，直來到約但河邊，預備進入迦南地。申命記則記載了摩西

對新一代人的訓誨，重申神的律法誡命，好叫他們能在得為業的地上謹守遵行。 

 

一. 曠野的歷史 

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目的是要進迦南地，中間經過幾個重要的地方。神不叫他們走

沿海平坦之路，而是叫他們經過曠野，經過以東、摩押的邊界，從約但河進迦南。 

1. 出埃及的歷史：以色列人從出埃及那年 1月 14日逾越節開始，直到約但河邊，

預備進入迦南地，共 40年(申 1:3)，都在曠野流浪，神引導試驗他們(申 8:2)。 

a. 從出埃及到西乃山〔出 15:1-18:12〕：經過約兩個多月的時間(出 19:1)。 

b. 在西乃山停留時期〔出 19:1-民 10:11〕：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第 3個月來到

西乃山，在第 2年 2月 20日才起行前往加低斯巴尼亞。停留約 11個月。 

c. 從西乃山到加低斯〔民 11-14章〕：在加低斯巴尼亞，以色列人差派探子

打探迦南。這段路程只需 11天(申 1:2)，卻等了近 38年才能進迦南。 

d. 從加低斯繞行曠野〔民 15-20章〕：以色列人由於不信，神就讓他們繞行

曠野，照他們窺探迦南地 40天，一年頂一日，讓他們在曠野繞行 40年。 

e. 從加低斯到摩押平原〔民 21章-申 34章〕：38年後，來到約但河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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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數點神的百姓：民數記的希伯來文聖經名為「在曠野」，七十士譯本將其改為 

「數點」，民數記中有兩次數點以色列 12支派人數〔利未人和祭司除外〕。 

a. 第一次數點：從西乃山預備起行，進迦南地時數點，目的要知道戰士的

數目。數點 20歲以上，凡能出去打仗的，共有 60萬 3550人(民 1:20-46)。 

b. 第二次數點：經過 38年的曠野流浪，在摩押平原，與耶利哥相對的約但

河邊數點百姓，目的是要分配迦南地(民 26:1-56)，共有 60萬 1730人。 

3. 重申神的命令：申命記的希伯來文聖經的名為「所說的話」，七十士譯本改為

「第二律法 deuterosnomos」，中文譯作「申命記」，意思是「重申神的命令」。 

a. 勸勉新的世代：申命記不僅是寫給新一代的以色列民，包括在他們中間

寄居和為奴的(申 29:10-11)，也是給將來世世代代的子孫(申 6:20-24)。 

b. 與舊約的關係：申命記 6:4-5是以色列民的「族訓」，也是誡命中最大的

一條。君王登基時，要抄錄一本誦讀(申 17:18-19)。每逢七年的末一年，

在豁免年的住棚節，以色列眾人要聚集，並要當眾誦讀此書(申 31:9-11)。 

c. 與新約的關係：申命記是新約中被引用最多的書卷，超過 80次。耶穌在

曠野時，三次引用申命記的經文，勝過撒但的試探(申 8:3; 6:16; 10:20)。 

 

 二. 舊世代失敗〔民數記 1-20章〕 

民數記可分為兩段，第 1-20章描述舊的世代，他們由於不信，發怨言，以致在

曠野倒斃。第 21-36章則說到新的世代，他們被帶到應許之地。凡蒙召作神子民

的人，如同以色列人，只有兩個選擇，若不進到應許之地，就要在曠野倒斃。 

1. 行前的預備〔1-9章〕：當會幕被設立，神的雲彩遮蓋會幕，表明神住在祂的

子民當中，預備要帶領他們進到迦南美地。全營行動之前，他們做了預備。 

a. 數點：數點以色列 12支派，和在會幕服事的人數，並安排行軍的順序。 

b. 潔淨：神住在他們中間，必須要除掉不潔，承認公開的罪和隱藏的罪。 

c. 奉獻：有個人的奉獻〔拿細耳人〕，是按各人的心願獻上。有整體的代表

奉獻，12支派都獻一樣的，成為一個整體〔新約的教會也是基督的身體〕。 

d. 逾越節：以色列中若不守逾越節的，就要被剪除〔林前 11:27-32〕。 

2. 曠野的試驗〔10-14章〕：不僅個人面對環境的試驗，神的百姓也彼此影響。 

a. 以色列人起貪慾之心而發怨言，神選立七十個長老，把靈分賜給他們。 

b. 亞倫、米利暗毀謗摩西，神懲治米利暗，行程停滯，全體被耽擱了。 

c. 10個探子報惡信，向神發怨言，神就讓以色列人繞曠野，舊一代除迦勒

和約書亞，不得進迦南地。以色列人在何珥瑪被打敗，就轉回繞行曠野。 

3. 曠野中繞行〔15-20章〕：以色列民繞行曠野 38年，讓舊一代都倒斃在曠野。 

a. 重申獻祭條例：神仍是以色列人的神，保守和引導他們在曠野流浪。 

b. 可拉的背叛：利未人可拉和大坍、亞比蘭，集結 250首領，攻擊摩西和

亞倫。神使他們被地吞沒，被火燒滅。重申祭司、利未人的權柄和職分。 

c. 摩西被激動：以色列人在米利巴水爭鬧，使摩西被激動，而不得進迦南。

屬靈上代表是約書亞〔耶穌〕而非摩西〔律法〕帶領聖民進入迦南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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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 新世代興起〔民數記 21-36章〕 

前次被數點的百姓，20歲以上的男子約 60萬人，除約書亞和迦勒外，全都死在

曠野〔老我舊人死了〕，由新一代興起〔在基督裡的新生命〕，要被帶進應許之地。 

1. 屬天屬地爭戰〔21-25章〕：新一代的以色列人繼續在曠野流浪，他們同樣要

面對各種的試探和挑戰，不是得勝，就是失敗。但有神幫助，他們就必得勝。 

a. 何珥瑪(民 14:45)：在從前失敗之地得勝，耶穌勝過亞當曾失敗的試探。 

b. 銅蛇：耶穌被舉起(約 3:14)，成為罪身的形狀(羅 8:3)，擔當咒詛(加 3:13)。 

c. 井出水：耶穌被舉起，得榮耀(約 12:23, 32)，預表聖靈賜下(約 7:38-39)。 

d. 亞摩利人：打敗在約但河東的亞摩利人，奪取他們的土地，成為地業。 

e. 巴蘭的咒詛：仇敵無法咒詛神的民(民 23:8)，僅會引誘試探(雅 1:14-15)。

當聖徒與神立平安之約〔成為祭司 25:12-13〕，分別為聖，就能勝過試探。 

2. 重新數點百姓〔26-27章〕：舊一代〔屬肉體〕倒斃曠野，神重新數點百姓，

他們跟隨約書亞〔羔羊〕進迦南地〔名錄羔羊生命冊得進聖城(啟 21:27)〕。 

3. 重申獻祭條例〔28-30章〕：重申每日、安息日、月，和每年三大節的獻祭，

和女子許願的條例。進迦南地就如神的國降臨，聖徒要得著永不衰殘的產業。 

4. 征服平分地業〔31-33章〕：爭戰得勝，在約但河東分地〔在世預嚐天國滋味〕。 

a. 戰勝米甸：以色列要報復米甸人引誘以色列人犯姦淫，並殺了先知巴蘭。 

b. 約但河東：將這地分給流便、迦得，和瑪拿西半支派，二個半支派地業。 

c. 曠野回顧：回顧從出埃及開始，直到摩押平原的約但河邊，經過 40年。 

5. 征服平分地業〔34-36章〕：爭戰得勝，在約但河東分地〔在世預嚐天國滋味〕。 

a. 迦南境界：神指示以色列人從東西南北所居住的範圍，分給 12支派。 

b. 利未城邑：神呼召利未人在聖所服事，他們沒有產業，而要分散在 12

支派，他們分到 42座利未城，和 6座逃城〔保護誤殺人者〕，共 48座。 

c. 承受產業：女兒也可承受產業，但要嫁給同族人，使產業留在族人中。 

＊ 聖徒的鑑戒：以色列流浪曠野的歷史，見證神對衪子民的引導和供應，顯明

神的慈愛和恩典，也顯明神的公義和聖潔。這段歷史可作為聖徒在世上走天路的

警誡和提醒，這為都要作為鑑戒〔預表 type〕，提醒自己不要貪戀惡事或發怨言，

免得倒斃曠野，不能進到神所應許得為業的安息之所(林前 10:1-12; 來 3:16-19)。 

 

四. 重申神命令〔申命記 1-34章〕 

申命記是摩西對新一代以色列人說話，提醒他們要記取上一代的教訓，不要悖逆

神的誡命。本書的重點是：遵行神話語，就蒙恩得福；背棄神話語，就招受咒詛。 

1. 重述神恩〔1-4章〕：以色列人到了約但河邊，準備過河進到迦南地，摩西重

述過去 40年在曠野的歷史，讓他們記取過去失敗的教訓，迎向嶄新的未來。 

a. 回顧：神原本要帶以色列人進迦南，因他們不信和背逆，神讓他們繞行

曠野，直到舊一代都死在曠野，神帶領新一代爭戰得勝，並預備進迦南。 

b. 前瞻：進迦南之前，摩西把神的律例典章教訓以色列人，叫他們能聽從

遵行，使他們不僅能夠得地為業，並且子孫得福，在應許之地日子長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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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把握現在〔5-28章〕：舊一代的以色列人與神立約，但不恆心守約，就在曠野

倒斃，沒有進到應許之地。神與新一代以色列人重新立約，重申先前的律例

典章，使他們聽，學習，謹守遵行。預備面對爭戰，進入迦南地，得地為業。 

a. 盡心盡力愛神〔5-6章〕：從出埃及記到申命記，可歸納為 613條誡命。

在這些誡命中，最大誡命是愛神，謹守遵行神的誡命，就是我們的義。 

b. 應許之地條例〔7-13章〕：靠神的恩典得地為業，在應許之地會有爭戰、

試驗，要記念舊一代人因為害怕那地的人民，不相信神，以致不能進去。

神應許要與新一代人同在，使他們可以勝過仇敵，得著應許之地為業。 

c. 聖民生活條例：〔14-26章〕：以色列民蒙召作神聖潔的國民，必須要像神

成為聖潔。舊約是屬肉體的條例，聖民必須透過具體的規條來表明聖潔。 

1) 分別：習俗、食物、奉獻、服事、節期都要分別出來，遵行神指示。 

2) 審判：祭司、君王、先知，要按神的公義來管理、審斷神的子民。 

3) 爭戰：聖民在世上會面對許多爭戰，聖民要作戰士，並靠主得勝。 

4) 成聖：聖民與神同住，就要除去一切不潔，勝過肉體，活出聖潔。 

5) 民事：聖民不僅要愛神，也當愛人如己，根據神的律法行事為人。 

d. 生死禍福之道〔27-28章〕：神賜律法給以色列人，再三吩咐要謹守遵行。

祂是全能的神，祝福和咒詛都是從祂來的，順命就蒙福，背逆就受咒詛。 

3. 展望未來〔29-34章〕：神藉著摩西曉諭以色列人，有明顯的事和隱密的事。

明顯的事期勉他們謹守遵行；隱密的事到彌賽亞顯現時，會曉諭祂的子民。 

a. 誡命的總綱：神用祂的誡命與以色列人立約，也與以色列後世子孫立約，

祂的話都是明顯的，也不是難行的，遵行的人蒙福，背棄的受咒詛。 

b. 摩西的歌：頌讚神和祂奇妙作為，摩西另作兩首歌〔出 15章，詩 90篇〕，

末世，凡在基督裡得勝的，不僅要唱羔羊的歌，也要唱摩西的歌(啟 15:3)。 

c. 摩西的祝福：對各支派的預言〔西緬未在內，可能因米甸事件(民 25:14)〕，

神的子民都要蒙福，也要靠主勝過一切罪惡污穢，才能與主同得榮耀。 

d. 摩西之死〔34章〕：摩西在神的全家誠然盡忠(來 3:5)，雖未進入迦南地，

但卻進到神的榮耀。在變像山中，與主同在榮耀裡(太 17:1-3)，見證耶穌。 

＊ 聖靈有話說：神與祂的子民立約，也與他們說話，祂過去說話，今日也說話。

神的要求都是一樣，就是要我們遵行祂的話，若不遵行，就背棄這約，便與神所

應許的福隔絕。所以，聖徒不可硬著心，而要存敬畏的心來領受神的話(來 3:7-11)。 

 

結論 

神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，進迦南，就好比神呼召新約聖徒離開世界，進神國一樣。

神在曠野苦煉、試驗以色列人，聖徒進神國要經歷許多艱難(徒 14:22)。以色列

舊一代人倒斃在曠野，只有新一代人才能進去；正如新約聖徒中的舊人隨從肉體

情慾，不能承受神國，惟有在基督裡的新人，才能經歷神國的豐盛。曠野的經歷

是必須的，幫助聖徒治死舊人；神時常重申祂的話，也是必須的，提醒聖徒隨時

保持心裡柔和謙卑，這樣就必永不失腳，叫聖徒豐豐富富地進入基督永遠的國。 


